

	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─營業及非營業部分─逐款討論─
（頁次：８９－９０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國營事業管理法第十六條、第二十一條之一及第二十一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

（頁次：９０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貨物稅條例增訂第九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六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９０－９３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增訂第十五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十四條、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９３－１１６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刑事訴訟法修正第二百五十三條、第二百八十四條之一及第三百七十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１６－１２９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、周春米

	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修正第三十六條、第三十八條、第三十九條及第五十一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２９－１３７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6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３７－１４８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06年度預算書案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４８－１５２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第六條、第九條、第九十五條及第一百零四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５２－１６３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災害防救法修正第二條、第三條及第四十四條之十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６３－２０２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民事訴訟法修正第二百五十四條條文─不予修正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０２－２０８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交通部組織法刪除第十八條之一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０８－２１１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「交通部基隆港務局組織條例」廢止案─通過廢止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１１－２１４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「交通部臺中港務局組織條例」廢止案─通過廢止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１４－２１８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「交通部高雄港務局組織條例」廢止案─通過廢止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１８－２２１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「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組織條例」廢止案─通過廢止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２１－２２４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水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２４－２４１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環境教育法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一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４１－２６０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６０－２６７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案等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６７－３８３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８３－３８８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臺灣與澳門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協議─通過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８８－３９３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一條文；刪除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；並修正第二條、第四條至第十六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六條、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９３－４５２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、黃國書、李彥秀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